






– 4 –

3.3. 關於關連參與表內第3號的關連參與者

在不超過關連參與表所示的意向認購金額上限及最大意向
認購份額上限的前提下，批准有關公司與意向參與者第3號
於2015年10月8日簽署的意向參與者認購協議及項下的關連
參與；

3.4. 關於關連參與表內第4號的關連參與者

在不超過關連參與表所示的意向認購金額上限及最大意向
認購份額上限的前提下，批准有關公司與意向參與者第4號
於2015年10月8日簽署的意向參與者認購協議及項下的關連
參與；

3.5. 關於關連參與表內第5號的關連參與者

在不超過關連參與表所示的意向認購金額上限及最大意向
認購份額上限的前提下，批准有關公司與意向參與者第5號
於2015年10月8日簽署的意向參與者認購協議及項下的關連
參與；

3.6. 關於關連參與表內第6號的關連參與者

在不超過關連參與表所示的意向認購金額上限及最大意向
認購份額上限的前提下，批准有關公司與意向參與者第6號
於2015年10月8日簽署的意向參與者認購協議及項下的關連
參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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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關於公司未來三年（2015年–2017年）股東回報規劃的議案；

5. 關於修改《山東新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資金管理辦法》的議
案；

6. 批准及確認本公司與山東華魯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「華魯恒
升」）簽訂的日期為2015年10月29日的協議及在該協議項下，本公
司及╱或其附屬公司從華魯恒升及╱或其附屬公司採購化工產
品的2016年、2017年及2018年的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80,000,000

元、人民幣 100,000,000元及人民幣 120,000,000元；及

7. 批准及確認本公司與山東新華醫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（「新華集
團」）簽訂的日期為2015年10月29日的協議及在該協議項下，本公
司及╱或其附屬公司向新華集團及╱或其附屬公司銷售廢料、
水、電及蒸汽，及從新華集團及╱或其附屬公司採購配件、原材
料及包裝材料的2016年、2017年及2018年的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
幣180,000,000元、人民幣195,000,000元及人民幣 210,000,000元。

特別決議案

1. 關於公司符合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條件的議案；

2. 關於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方案的議案

2.1. 發行股票種類和面值；

2.2. 發行方式和發行時間；

2.3. 定價基準日；

2.4. 發行價格及定價方式；

2.5. 發行數量；

2.6. 發行對象及認購方式；

2.7. 募集資金數額及用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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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8. 本次發行股票的限售期；

2.9. 上市地點；

2.10. 滾存利潤分配安排；

2.11. 決議有效期；

3. 關於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預案的議案；

4. 關於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募集資金使用可行性分析報告的
議案；

5. 關於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涉及關聯交易的議案；

6. 關於公司與特定發行對象簽訂附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合同的議
案：

6.1. 關於批准本公司與山東聚贏產業基金合夥企業（有限合夥）
（「山東聚贏產業基金」）就其以每股人民幣 9.36元的認購價認
購最多21,360,000股本公司的新A股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
的議案；

6.2. 關於批准本公司與上海凱勢資產管理有限公司（「上海凱勢
資產管理」）就上海凱勢基金 *（一個將由上海凱勢資產管理籌
建和管理的股權投資基金）以每股人民幣 9.36元的認購價認
購最多10,000,000股本公司的新A股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
的議案；

6.3. 關於批准本公司與北京信誠達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（「北京
信誠達融資產管理」）就北京信誠基金 *（一個將由北京信誠達
融資產管理籌建和管理的股權投資基金）以每股人民幣 9.36

元的認購價認購最多21,360,000股本公司的新A股以及其項下
擬進行的交易的議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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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. 發行對象及認購方式；

1.7. 募集資金數額及用途；

1.8. 本次發行股票的限售期；

1.9. 上市地點；

1.10. 滾存利潤分配安排；

1.11. 決議有效期；

2. 關於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預案的議案；

3. 關於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涉及關聯交易的議案；

4. 關於公司與特定發行對象簽訂附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合同的議
案：

4.1. 關於批准本公司與山東聚贏產業基金就其以每股人民幣9.36

元的認購價認購最多21,360,000股本公司的新A股以及其項下
擬進行的交易的議案；

4.2. 關於批准本公司與上海凱勢資產管理就上海凱勢基金 *以每
股人民幣9.36元的認購價認購最多10,000,000股本公司的新A

股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議案；

4.3. 關於批准本公司與北京信誠達融資產管理就北京信誠基金 *

以每股人民幣9.36元的認購價認購最多21,360,000股本公司的
新A股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議案；

4.4. 關於批准本公司與重慶寶潤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就重慶寶潤
基金*以每股人民幣9.36元的認購價認購最多 20,535,600股本
公司的新A股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議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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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凡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有權表決的股東均可委託一位或多
位人士（不論該人士是否股東）作為其代理人，代其出席及投票，
委託的股東代理人超過一人時，該等股東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
式行使表決權。

5. 股東必須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（即附本通知並發送本公司股東
的委託書或其複印本）。委託書由委託股東親自簽署或其書面授
權的人士簽署。如委託書由委託股東授權他人簽署，則該授權書
或者其他授權文件必須經過公證手續。如委託股東為一法人，
則其委託書應加蓋法人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託的代理人簽
署。前述臨時股東大會適用的授權委託書和經過公證的授權書
或者其他授權文件須在臨時股東大會舉行前 24小時送達本公司
董事會秘書辦公室（附註8），方為有效。

6. 本公司股東或其代理人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時須出示本人身份證
明文件。如股東委託代理人代為出席臨時股東大會，代理人還須
攜帶表決代理委託書出席。

7. 臨時股東大會會期預計半天，往返及食宿費由股東自理。

8. 本公司的董事會秘書辦公室地址為：

中國山東省淄博市高新區魯泰大道1號
郵政編碼：255086

電話：86 533 2196024

傳真：86 533 22875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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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員工持股計劃」 指 本公司設立的第一期員工持股計劃，以使
於2015年7月24日的本集團合資格員工（包
括本集團董事（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監
事、高級管理層及本集團其他員工）持有員
工持股計劃份額

「意向認購份額」 指 就每個意向參與者而言，為相關意向參與
者認購協議內同意由其認購之員工持股計
劃下的權益份額

「意向認購金額」 指 就每個意向參加者而言，為相關意向參與
者認購協議內同意由其認購之意向認購份
額所需要的金額

「意向參與者」 指 簽署了意向參與者認購協議並履行該協議
內載明的所有條款和條件的目標參與者（包
括關連參與者）

「意向參與者
 認購協議」

指 本公司與每個意向參與者於2015年10月8日
簽署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，除其他事
項外，確認該參與者於員工持股計劃內的
參與，主要條款載於本公司於2015年10月8

日發出的公告的「對意向參與者認購協議的
進一步信息」一節

「人民幣」 指 人民幣，中國的法定貨幣




